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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會第丸八二次會議所通過關於 

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之情勢之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案査其決議案 S /4387、 S/4405 、 S/442633及S/ 

4741,34 

復査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一五九二(十 

五）、一五九九（十五）、一六〇〇（十五）及一六〇一 

(十五）， 

重申上述各決議案所規定聯合國關於剛果（雷堡 

市）之各項政策及宗旨，卽： 

(a) 維持剛果共和國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 

(b) 協助剛果中央政府恢復與維持法律及治安， 

(c) 阻止剛果境內內戰之再度發生， 

(d) 設法使不在聯合國司令部指揮下之所有外國 

軍事、同軍事及顧問人員，以及所有雇傭兵，撖離剛 

果，及 

(e) 供給技術協助， 

歡迎依照基本法恢復剛果全國議會以及其後於一 

九六一年八月二日成立中央政府之舉， 

深憾違抗剛果共和國政府權威之所有武裝行動， 

尤其是卡坦加省行政當局現在藉助於外來資源及外國 

傭兵所從事之分立活動及武裝行動，並完全拒絕卡坦 

加係"一主權獨立國家"之主張， 

察悉最近及以往對聯合國人員之暴力行動，深以 

爲憾， 

承認剛果共和國政府爲唯一負責辦理剛果對外事 

務之政府， 

鑒於急需採取迅速有效行動，充分實施聯合國在 

剛果之政策與宗皆，以終止剛果人民不幸之處境，此 

係世界和平與國際合作以及全非洲穩定與進歩之必要 

條件， 

33同上，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 

"同上，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原件：英文〕 

〔一 六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一，堅決反對卡坦加省當局藉外來資源之援助及 

外國雇傭人員之助力非法從事分立活動； 

二. 並反對採取武力行動進行此種活動以對付聯 

合國軍隊及人員之行爲； 

三. 堅持立卽終止此種活動並促請所有關係方面 

不從事此種活動； 

四. 授權秘書長採取有力行動，並於必要時使用 

必需數量之武力，立卽將一切不在聯合國指揮下之外 

國軍事及同軍事人員與政治顧問以及安全理事會一九 

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A部正文第二段內所指之 

雇傭人員逮浦、拘留以待法律處分及（或）遞解出境； 

五. 並請秘書長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此等分 

子在任何口實之下進入或重來，並阻止支助此等活動 

之武器配備及其他物資入境； 

六. 請所有國家愼勿供給可作戰爭用途之武器、 

配備或其他物資，並採取必要措施阻止各該國國民從 

事同樣行動，且對此等供應品過境不予以運輸及轉運 

之便利，惟依照聯合國決議、政策及宗旨供應者，則不 

在此限； 

七. 龥請所有會員國愼勿以消極或積極方式直接 

間接促進、寬恕或支助各種反抗聯合國之活動，以免時 

常引起對聯合國軍隊及人員之武裝敵對行爲； 

八. 宣佈所有危害剛果共和國之分立運動，均違 

反基本法及安全理事會之各次決議，所以特別堅決要 

求現在卡坦加境內進行之此種活動立卽終止； 

九. 宣佈充量堅決支助剛果中央政府，並決意依 

照聯合國各次決議，協助該政府維持法律與治安及國 

家完整，供給技術協助，並實施各該項決議； 

一〇.籲請所有會員國依照本國程序支助剛果共 

和國中央政府，以求符合憲章及聯合國之各次決議。 

一一.請所有會員國愼勿採取任何行動直接間接 

妨礙聯合國之政策與宗旨或違反其決議與憲章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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